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编号： 03-Z25 

年报披露时间： 2016 年 2 月 20 日 

申报时间： 2016 年 2 月 20 日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采

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保荐机构名称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曹杨路 510 号南半幢 9 楼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号城建国际中心 25楼 

法定代表人 姚文平 

保荐代表人 余庆生、赵沂蒙 



联系人 赵沂蒙 

联系电话 021-68761616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发行人名称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349 

注册资本（万元） 18000 

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七路26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乔街 15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斌  

联系人 方国升 

联系电话 0571-56615623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2-08-09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2-08-17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情况 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督导期内，保荐代表人对其信息披露的相关 

文件进行了审阅、充分沟通并及时反馈意见；

保荐代表人未能事前审阅的均在公告后2个交

易日进行了事后审阅。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信息

披露情况符合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情况 

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及时预约、编制、报送

和披露公司年度报告。经审阅，公司历次披露

的年报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3、现场检查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内，根据相关规定，对金卡股份

进行了现场检查。 

4、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规章制度（包括防止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内控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等） 情况 

已督导公司建立健全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

关联交易制度等规章制度，以及规范对外担

保、对外投资等相关的内控制度。 

5、督导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制度情况、查询募集资金专

户情况、调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情况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的使用基本

符合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 

6、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情况 

保荐代表人列席了部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未

列席的会议，公司均就有关议案征询了保荐机

构的意见，保荐代表人在会议召开前对相关议

案进行了审阅和核查，并对会议召集程序、表

决过程、会议决议记录等进行密切关注，保证

会议召开程序、表决内容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

规定。 



7、对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相关人员

的培训情况员、控股股东及相关

人员的培训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公司进行了上市规 

则、规范指引、董监高股份变动规则、募集资

金使用、信息披露规则等方面的规范运作培

训，同时，也根据最新的监管政策向企业发送

学习文件。 

 

8、对公司股价异动及相关媒体

报道的关注与核查情况 

公司上市以来，保荐机构密切关注公司股价异

动及媒体报道情况，保荐期内，公司不存在因

媒体质疑、信息披露违规等引致的股价异常波

动。 

9、对公司高管人员以及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可能损害公司

利益行为的调查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高管人员以及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10、督导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勤勉尽责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在保荐机构的督促下，勤勉尽责，切实履行

上市公司应尽之责任。 

11、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关注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本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12、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针对需要发表独立 

意见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及时出具了核

查意见。 

13、保荐机构发表公开声明情况 未出现需保荐人公开声明情况 



14、保荐机构向交易所报告情况 

1、公司2015年度上半年持续督导期间跟踪报

告； 

2、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核查意见； 

3、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15、保荐机构配合交易所工作情 

况 

（包括回答问询、安排约见、报 

送文件等） 

无 

五、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情况 内容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变更 

自2015年5月18日起更换金卡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保荐代表人。2015年5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持续督导期尚未结束，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更换为德邦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

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

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

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原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马晓彬、曾德雄不再负责金卡股份的

持续督导保荐工作，德邦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赵

沂蒙先生、余庆生先生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为赵沂蒙、余庆生。 

 

 

六、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使用

募集资金，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对外信息披露；重要事项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

与保荐代表人沟通，同时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保证了保荐

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及时对有关重大事项提出建议和发表专业意见。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出具专业意见、履行相应职责，

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 

九、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姚文平 

 

 

保荐代表人：                                   

               赵沂蒙                余庆生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